
投标文件正文（信息公开部分） 

一、投标函 

致：  深圳交易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1、根据已收到贵单位的项目编号为 BAZXDL-2025-00638 的 宝安区城管事业发展“十

五五”规划编制项目 项目的招标文件，遵照《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和《深圳网上

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我单位经研究上述招标文件的专用条款及通用条款后，

愿意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包上述项目并修补其任何缺陷。 

2、投标价格见投标书编制软件中《开标一览表》中填写的投标报价。 

3、如果我单位中标，我单位将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交履约担保。 

4、我单位同意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在“对通用条款的补充内容”中明确的投标有效期内

有效，在此期间内我单位的投标有可能中标，我方将受此约束。 

5、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贵单位的中标通知书和本投标文件将构成合同的重要内

容。 

6、我单位理解贵单位将不受必须接受所收到的最低报价或其他任何投标文件的约束。 

7、如我单位按项目要求提供样品，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取回样品的，视同放弃取回，同

意深圳交易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对样品进行清理。 

投标人：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   

单位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西路 3007 号市政设计大厦 ；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 刘树亚 ； 

电话：  13922839882   ；      

日期：  2025 年 11 月 5 日               

  



二、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 

致：深圳交易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我单位承诺： 

1.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所投标（响应）的货物、工程或服务，不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 

2.我单位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

内的情况。符合招标文件关于联合体及进口产品的相关资格要求。 

3.我单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条件。 

4.我单位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

信行为记录名单。 

5.我单位不存在《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深财规〔2023〕3

号）列明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6.我单位参与该项目投标，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不造假，不围标、串标、陪标。

我单位已清楚，如违反上述要求，投标将作无效处理，被列入不良记录名单并在网上曝光，

同时将被提请政府采购主管部门给予一定年限内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或其他处罚。 

7.我单位如果中标，做到守信，不偷工减料，依照本项目招标文件需求内容、签署的采

购合同及本单位在投标中所作的一切承诺履约。我单位对本项目的报价负责，中标后将严格

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需求、签署的采购合同及我单位在投标中所作的全部承诺履行。 

我单位清楚，若以“报价太低而无法履约”为理由放弃本项目中标资格时，愿意接受主

管部门的处理处罚。若我单位中标本项目，我单位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人的报价时，我

单位清楚，本项目将成为重点监管、重点验收项目，我单位将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并全力配

合有关监管、验收工作；若我单位未按上述要求履约，我单位愿意接受主管部门的处理处罚。 

8.我单位已认真核实了投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所有资料均为真实资料。我单位对投标文

件中全部投标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被证实我单位的投标文件中存在虚假资料的，则视为我

单位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我单位愿意接受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9.我单位承诺中标后项目不转包，未经采购人同意不进行分包。 

10.我单位保证，其所提供的货物通过合法正规渠道供货，在提供给采购人前具有完全

的所有权，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该货物或货物的任何一部分时，不会产生因第三方

提出的包括但不限于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工业设计权等知识产权和侵犯其所有权、抵押

权等物权及其他权利而引发的纠纷；如有纠纷，我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11.我单位保证，若所投货物涉及《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

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列明的政府采购强制产品，则所投该产品符合节能产品

的认证要求。若所投产品包括数据中心相关设备的，应满足《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工业和信

息化部关于印发<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库〔2023〕7 号）

要求。若所投产品涉及国家强制性标准的，所投产品应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相关要求。 

12.我单位已知悉并同意中标（成交）结果信息公示（公开）的内容。 

13.我单位保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与其他

投标供应商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未对本次采购项目提

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情形。若存在“不同供应商的董

事、股东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为同一人的”情形的，我单位保证不存在串通投标、恶意串通

或者视为串通投标的情形。我单位承诺与其他不同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投标授权代表人、

项目负责人（如有）不存在为同一人或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形。 

14.我单位清楚，如存在违反投标承诺行为情节严重的，将根据《深圳市财政局关于印

发<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依法被列入失信信息。 

15.我单位保证，若所投产品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的，则所投该产品须获得强制性

产品认证证书（即 CCC 认证）；其中适用自我声明评价方式的产品，则所投该产品须具有“强

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若所投产品列入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目录的，



则所投该产品生产者（制造商）须获得《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 

 

投标人：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日期： 2025 年 11 月 5 日 

 

  



三、投标人情况及资格证明文件 

（一）投标人资格证明文件 

（特别提示：投标人须按本招标文件第一册第一章招标公告 “投标人的资格要求”（即

投标人资格要求）提供相关的资格证明资料，未提供或提供不完整、不符合要求的，将作投

标无效处理，其中要求提供《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且已在“二、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

章节中提供了，此处可不重复提供。） 

 

1、营业证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证明资料（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 

  



2、“投标邀请书”中“投标人资质条件”要求的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3、其它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证明文件 

 

 

3 、 其 它 招 标 文 件 要 求 的 资 格 证 明 文 件

 







  



4、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填表单位：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加盖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2025 年 11 月 3 日 

采购人 
深圳市宝安区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名称 

宝安区城管事业发展

“十五五”规划编制项

目 

投标（响

应）供应

商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供应商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40300665890108N 

投标（响应）供应商相关人员情况 

序

号 
职务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劳动合同 

关系单位 

缴纳社会 

保险单位 

1 

法定代表人/单位

负责人/主要经营

负责人 

杨宁 
1201041971112

04728 

深圳市市

政设计研

究院有限

公司 

深圳市市

政设计研

究院有限

公司 

2 
项目投标授权代

表人 

黄宇

东 

4416211995020

5303X 

深圳市市

政设计研

究院有限

公司 

深圳市市

政设计研

究院有限

公司 

3 项目负责人 彭博 
4303821984061

71553 

深圳市市

政设计研

究院有限

公司 

深圳市市

政设计研

究院有限

公司 

4 主要技术人员 
杨政

军 

4402291976042

10015 

深圳市市

政设计研

究院有限

公司 

深圳市市

政设计研

究院有限

公司 

5 主要技术人员 
陈彬

华 

3508221987091

92619 

深圳市市

政设计研

究院有限

公司 

深圳市市

政设计研

究院有限

公司 

6 主要技术人员 
张海

武 

4600031975111

46834 

深圳市市

政设计研

究院有限

公司 

深圳市市

政设计研

究院有限

公司 

7 主要技术人员 
李志

强 

4405251974020

46270 

深圳市市

政设计研

究院有限

公司 

深圳市市

政设计研

究院有限

公司 



8 主要技术人员 
明庭

坚 

4202221981020

6443X 

深圳市市

政设计研

究院有限

公司 

深圳市市

政设计研

究院有限

公司 

9 主要技术人员 
马明

宣 

4405821994062

85814 

深圳市市

政设计研

究院有限

公司 

深圳市市

政设计研

究院有限

公司 

10 
投标文件编制人

员 

蔡玉

雯 

4403011985030

85626 

深圳市市

政设计研

究院有限

公司 

深圳市市

政设计研

究院有限

公司 

说明：同一职务有多人担任（如主要技术人员），应分行填写。 

投标（响应）供应商关联关系情况 

序

号 
关联关系类型 

关联主体名

称 
备注 

1 控股股东 

深圳市地铁

集团有限公

司 

指出资额（或持有股份）占投标

（响应）供应商资本总额（或股本

总额）50%以上的股东，以及出资

额（或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50%，但依其出资额（或持有股

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投标

（响应）供应商股东会（或股东大

会）的决议产生重要影响的股东。 

2 管理关系 

深圳市大正

建设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 

指对投标（响应）供应商不具有出

资持股关系，但对其存在管理关系

的主体。 

说明：同一关联关系类型有多个主体的，应分行填写。 

注： 

1、根据财政部编著的释义，单位负责人，是指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控股关系，是指单位或个人股东的

控股关系。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

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

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

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管理关系，

是指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的其他单位之间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如一些上

下级关系的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上述规定的控股、管理关系仅限于直接控

股、直接管理关系，不包括间接的控股或管理关系。 

2、投标人需如实填写上述信息，如查实上述信息与实际不符，视为提供虚假证

明材料骗取中标，投标人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备注：以上资质证明材料必须在投标文件中如实提供，一旦发现虚报、造假等

违规行为，立即取消其投标资格并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 

  



（二）中小企业声明函、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及监狱企业声明函 

无 

  



四、项目详细报价 

（一）分项报价表 

项目名称 投标报价（元） 备注 

 宝安区城管事业发展“十五

五”规划编制项目 

大写：贰拾玖万肆仟元

整 

小写：294000.00元 

- 

注：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不得超过预算金额，否则将导致投标无效。 

 

（二）投标人认为需要涉及的其他内容报价清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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